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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都市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奖补
“免申即享”实施细则

（征求意见稿）

根据《成都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 8 部门关于进一步推动企

业“上规、上榜、上云、上市”提质发展的政策措施》（成发改产

业规〔2024〕272 号）第五条“支持高新技术企业发展”政策，

为确保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奖补“免申即享”顺利实施，进一步细化

奖补标准，规范兑现流程，制定本细则。

一、支持对象

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奖补支持对象为我市高新技术企业。

（一）首次认定通过的高新技术企业：自企业注册成立起，

第一次通过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企业。

（二）重新认定通过的高新技术企业：曾经被认定为高新技

术企业，再次提交申请并通过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企业。

二、具备条件

（一）必备条件

1.在我市行政区域内注册登记且纳税关系在我市的企业；

2.2023-2024 年通过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企业。

（二）排除条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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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策兑现时，企业有下列情况之一的，不予拨付奖补资金：

1.近三年被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，且在惩戒期的；

2.已迁出我市或自愿放弃的；

3.被取消高新技术企业资格的；

4.处于科技违规、科研失信等信用惩戒期内的；

5.未进行奖补意愿确认，未按要求提交收款账户信息的；

6.按照成都市科技计划项目管理有关规定要求，属于不得享

受财政资金奖补范围的。

三、奖补标准

（一）首次认定通过的高新技术企业给予 10 万元奖补。

（二）重新认定通过的高新技术企业给予 5 万元奖补。

四、兑现流程

（一）确定奖补企业名单

1.根据四川省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小组办公室公布的上

一年度高新技术企业名单，市科技局会同市市场监管局，通过数

据共享、大数据分析比对，匹配具备奖补条件的企业，形成推荐

名单，发各区（市）县科技主管部门核对；

2.各区（市）县科技主管部门在收到推荐名单后 5 个工作日

内，对推荐名单中属地企业奖补条件、奖补标准等情况进行核对

确认，并将核对情况正式报送市科技局；

3.市科技局完成部门决策程序后，审定形成拟奖补企业名单



— 3 —

和资金预算安排报市财政局。

（二）预算下达

市财政局会同市科技局将奖补资金及拟奖补企业名单下达

至企业当前注册地所在区（市）县。

（三）意愿确认

1.各区（市）县科技主管部门在收到拟奖补企业名单通知后

5 个工作日内，对属地企业是否具备奖补条件进行确认，形成意

愿确认对象名单；

2. 5

5

3. 未完成意愿确认的企业，各区（市）县应采取网站公

告、短信通知以及电子邮件等方式进行再次提醒，再次提醒后 5

个工作日内还未完成意愿确认的，视为自愿放弃接受奖补资金。

（四）资金拨付

1.各区（市）县应在企业意愿确认结束后 5 个工作日内，将

资金直接拨付到已完成意愿确认的企业账户，拨付完成后 5 个工

作日内将拨付情况报送市财政局、市科技局。

五、监督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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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 ”

企业通过弄虚作假、虚报冒领经费等违法违规手段，

恶意骗取财政资金的，依法追究责任，列入科研失信行为记录并

按照相关规定实施联合惩戒。

六、附则

（一）本实施细则由成都市科学技术局负责解释，并根据实

施情况适时修订完善。国家和省有关法律、法规、文件规定与本

实施细则不一致的，从其规定。

（二）本实施细则依据《成都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 8 部门

关于进一步推动企业“上规、上榜、上云、上市”提质发展的政策

措施》制定，自印发之日起实施，至 2026 年 12月 31 日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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